 -人事室通知-
1、 114年度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案，請符合請頒教師於114年2月10日前檢具以下資料送人事室彙整並簽名：

1. 初任核薪通知書(師專畢業者需另附初任教師派令)。

2. 教師證書（試用教師年資應附試用教師登記證）。

3. 曾任教學校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私立學校年資須加註「服務期間成績優良」）。

4. 最近10年成績考核通知書（103至112學年度）。

5. 在職證明書(人事室統一開立)。

6. 其他符合優良及表揚年限之相關證件資料。
2、 經查本校符合請頒者計有：

    20年資深優良教師：劉O華老師、徐汪O羽老師、鄭O瑋老師、陳O霞老師、林芸O老師、林O汝老師、魏O珍老師、王O龍老師、蘇O臻老師、李O燕老師、林靜O老師、陳O偉老師、吳O瑩老師
    30年資深優良教師：劉O彥校長、黃O輝老師、周O蓁老師、莊O竹老師
    為維護同仁權益，凡過去有應請頒而未請頒資深優良教師獎
    者，也請向本室通知辦理（請攜帶上述資料）。

3、 曾任私立學校、三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且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規定敘薪有案)，前後任教期間連續未曾中斷者，服務年資得予以併計服務年資請頒，但需於任教當時已取得合格教師資格。

4、 曾任代用或試用教師，嗣後擔任專任合格且年資連續者，其代用或試用之年資亦得採計。 
5、 另若有已符合請領資格卻未列於名單上或凡過去有應請頒而未請頒資深優良教師獎者，亦請告知本室。 人事室114.1.15                                               
